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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民众的信息一经发布就会在网络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其中对于当事人不利的信息还有

可能造成长久的不良后果。被遗忘权的概念应运而生。欧盟法院在2014年以司法判决的形式承认了被遗

忘权的概念，此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对被遗忘权的广泛关注。我国立法上虽然没有对被遗忘权的正式
规定，但是在学术界却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焦点之一就是其与民法中删除权与隐私权的区别和联系。

本文从法理学的角度探讨被遗忘权的法理依据，将其与删除权和隐私权相区别，进一步提出应该适度引

入被遗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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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once the people’s information is released, it will leave indelible traces on 
the network, and the information that is unfavorable to the person concerned may also cause 
long-lasting adverse consequences.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emerges. The concept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was recognized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
ropean Union (CJEU) in the form of a judicial decision in 2014, and since then it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interest i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round the world. Although there is no formal 
provision o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China’s legislation, it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in aca-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2117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2117
https://www.hanspub.org/


余彬 
 

 

DOI: 10.12677/ojls.2024.122117 822 法学 
 

demic circles.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is its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with the right to erasure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civil law.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egal grounds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risprudence, distinguishes it from the right to erasure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proposes tha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should be introduced mode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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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数据时代，数字记忆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但是人们对于个人信息遗忘的要求却越来越明显。为了

平衡个人隐私权与数据利用之间的需要，部分国家或者地区已经开始从法律层面对被遗忘权机制进行讨

论与落实。这些机制意在通过法律保护与技术实践确保个人信息被合理遗忘，从而实现民事主体权益的

保障。而我国很多学者认为民法典中已经有了删除权的相关规定，具体表现在人格权编第五章“名誉权

和荣誉权”第一千零二十九条规定民事主体请求对不当信用评价的删除权和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保护”第一千零三十七条规定自然人请求对错误的个人信息的删除权，因此无需再引入被遗忘权机制。

但在笔者看来，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不小的界限，需要进一步来探讨。 

2. 被遗忘权的法理学价值 

2.1. 被遗忘权彰显自由价值 

密尔在《论自由》中说过：“人类之所以有权个别或集中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

一的目的就是自我防卫。”[1]因此，权力之所以能合理地施用于文明群体任何一个成员，目的仅仅是为

了避免它给其他人造成损害。这种观点是对霍布斯、洛克观念的传承，即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一定的

权利，霍布斯认为这些权利包括自我保护的权利，而洛克则更加强调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这

些自然权利在社会契约中得到保障。密尔认为，人类出于自身的自保和防止对他人造成危害的理由，有

合法的权利干涉个体的行为。他主张任何个体的行为只要牵涉到他人利益部分，就需要对社会负有责任。

然而，密尔的立场并非是主张社会应该对个人加以干预，而是强调每个个体在不侵犯他人的前提下享有

广泛的自由。他强调个人的自由应当受到尊重，只有在涉及对他人的实际危害时，社会才能正当地对个

体行为进行干预。 
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法律对自由的规定通过法律形式表达出来，包括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等。大数据时代，人们在对信息需求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也让渡了自己的一些权利。如果说信息

自由或者言论自由代表了主体知情权的话，被遗忘权就代表了主体请求个人信息不被公开、不受干预的

权利。被遗忘权是言论自由或信息自由的前提，缺乏被遗忘权使个体在大数据时代成为没有隐私的透明

个体。学者所描述的“互联网是一个残酷的历史学家，它将人们过去的劣迹刻成不可磨灭的数字红字，

使他们永受指责”现象将在我们身边发生[2]。通过保障被遗忘权，人们可以不再担心因为过去所言而使

自己一直停留在过去。被遗忘权赋予了人们表达新的观点的自由，而无需受制于过去的观点影响，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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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 

2.2. 被遗忘权彰显人格尊严价值 

时代发展需求不同，人格尊严所涉及的内容也随之相适应。尽管我国在近年来加大了对个人信息保

护的力度，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能力存在差异，用户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规则、

目的、方式和范围仍存在不明确的问题。因此，用户个人信息保护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在

APP 应用中侵犯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更加突出。截至目前，我国移动应用程序数量达 274 万款，部分 APP
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比较严重 1。例如，2021 年央视“315”晚会反映出“商家

安装摄像头盗取人脸识别信息”“招聘平台贩卖个人简历信息”“APP、SDK 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等诸多侵害用户个人信息权益问题。对用户来说，互联网运营商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它们通过数据

收集和整理，对用户进行个人信息画像，从而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运营商的“算法囚徒”，侵犯了用

户的人格尊严。因此，信息自决成为当下人格尊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保护。 
社交媒体所呈现的社会评价影响人格尊严。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的速度和广度更加令人惊叹。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新闻网站、博客和在线论坛等，个人可以快速分享自己的观点、经验和创作，与他

人进行交流和互动。社会主体评价的范围迅猛扩张，形成类似于观点集团或群体的集结。当一个群体或

社区对某个目标展开攻击、辱骂或恶意行为时，其他人可能会受到激励或觉得需要加入，从而导致网络

暴力的蔓延和引爆。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中“王某某诉李某

某侮辱案”就是网络暴力侵犯个人尊严的体现。虽然法院最终以侮辱罪对行为人进行了惩治，但是已经

披露的材料可能无法永久的删除，这些资料的存在会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甚至产生终身的心理阴影。

被遗忘权正好可以弥补已有权利之不足，对于在在事后不适宜存在的材料，当事人则可借助被遗忘权救

济自身权利，从而较好的维护自身人格尊严。 

3. 被遗忘权与删除权、隐私权的区别 

上面讨论了被遗忘权存在的法理基础，有学者认为我国没有像欧盟学者那样正式确立被遗忘权的重

要原因是已经存在的类似权利，即删除权或隐私权，只是它们之间的称呼不同而已。然而，笔者对此持

有不同的观点。因此，接下来将分析被遗忘权、删除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区别。 

3.1. 被遗忘权与删除权的区别 

从概念范围来看，删除权“是指在法定或约定的事由出现时信息主体得以请求信息管理者删除其个

人信息的权利。”[3]即信息主体对缺乏法律基础的个人信息有权进行删除，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拥有

自主权。从这个角度看，“删除”是权利行使的手段。自从《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之后，有很多的学

者更加持删除权包含被遗忘权的观点。而被遗忘权实际上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对个人信息进行

删除，其次是实现个人不当信息被忘记的效果[4]。与仅体现第一层意思的删除权相比，被遗忘权更能全

面反映出行使这一权利的目的和效果。简洁概括就是“删除”是权利行使的方式，“被遗忘”则是权利

行使的目标。 
从适用情形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7 条规定了删除权适用的条件，只有满足

第 47 条规定的状况出现时才启用，因此是以不删除为原则、删除为例外。并且启用的主体以个人信息处

理者为主，个人只有请求权补充。与之相反的是，由上述被遗忘权的两层含义可以得出，被遗忘权的适

用情形是以遗忘为原则，以不遗忘为例外，这样才能达到遗忘的效果。并且启用的主体个人请求的行使

 

 

1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11/t20211119_3929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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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没有请求便不会有被遗忘[4]。 

3.2. 被遗忘权与隐私权的区别 

虽然被遗忘权和隐私权在某些方面有重叠，但它们强调不同的权利保护重心。被遗忘权目的是保护

个人数据主体的权益，确保其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要求删除或遗忘个人数据。根据王利明教授的观点，隐

私权的权利内容主要是个人的私生活的安宁、私生活的秘密性[5]。因此可以看出隐私权更广泛地关注个

人隐私的保护，包括个人信息的保密性和私密性，重心在于防范个人的私密信息不被披露，而并不在于

保护这种私密信息的控制与利用。 

4. 被遗忘权在我国的适用状况 

4.1. 实践适用状况 

2015 年，某人力资源专家任某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他提出在使用百度搜索引擎时，输入

自己的名字后，相关搜索结果页面显示出与“陶氏教育任某”、“无锡陶氏教育任某”有关的信息。然

而，任某表示自己与陶氏教育只有短暂的合作关系，从未在陶氏教育工作过。这些信息的存在导致他在

行业内的声誉受损、评价降低，并对他的就业机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多次尝试联系百度公司并要求删

除相关信息未果的情况下，任某要求行使被遗忘权，并请求法院判令百度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删除有关

关键词，并要求赔礼道歉并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这是国内首例被遗忘权案件，法院最终判决原告败诉。虽然判决未支持原告提出的有关保护其所谓

“被遗忘权”的诉讼请求，但是该法院法官认为此案件为“被遗忘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通过“一

般人格权”加以保护打通了路径，确立了保护的条件和标准，对网络时代个人信息相关利益进行司法保

护提供了有益借鉴 2。由此可以看出被遗忘权在国内的认知还是在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适用与讨论空间。 

4.1. 理论适用状况 

目前，我国的立法中并未规定被遗忘权，但是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在不断的增加，这为以后可能

引入被遗忘权奠定了很好的法律基础。《网络安全法》第 43 条赋予个人请求网络运营者删除、更正个人

信息的权利。但是该条适用的前提是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因此，在这里，请求权利和被遗忘权是有区别的，尚不能理解是被遗忘权有关的法律。《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确实提及了一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规定。

根据该决定，如果发现有人泄露、搜集或传播个人身份和信息隐私等行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相关部门

有权要求网络服务供应商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要求删除相关数据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来制止侵权。此

外，《侵权责任法》也明确规定，如果网民在互联网上实施侵权行为，被侵权方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

商采取删除、撤回等补救手段。然而，这些规定主要涉及到公民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删除权，并未明确规

定被遗忘权。总体来看，我国对被遗忘权的具体规定相对较少，可以说是存在一定的法律空白[6]。 

5. 对引入被遗忘权的思考 

前文探讨了被遗忘权的法理依据以及在国内的理论和实践适用现状。对于我国是否引入被遗忘权需

要综合考虑我国当前的法治环境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的发展情况。个人数据保护的发展也是一个与时俱进

的过程，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已经有一些保护个人信息的规定和机制。引入被遗忘权需要

审慎权衡其与现有法律的一致性和协调性，避免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法律移植并非简单地将其他国家的

 

 

2来源：央视新闻网 https://news.cctv.com/2016/05/05/ARTIY2iuGtHTdCfrvnatWrCU1605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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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条文和制度照搬而来。每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深受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塑造，因此直接

复制并应用其他国家的法律可能会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因此无论是主张美国模式的学者提出的将个人

信息保护置于隐私权之下，还是主张欧盟模式的学者提出的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单独的基本权益进行保

护，都并不是最佳选择。 
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目前更加注重于维护个人信息。在此背景下，我国正致力于规范

个人信息的采集、储存和使用，同时在合理的范围内设定限制以保护个人隐私的权益[7]。因此应该结合

我国国情建立中国的信息保护体系，适度引入被遗忘权的建立是可以考量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被遗忘权可以置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框架之下。这样安排

不仅能实现被遗忘权的整体保护，也能更好地平衡可能发生的权利价值冲突。除了实体法上的总体设计，

实现被遗忘权还需要程序上的具体细化，从而实现实体和程序的双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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